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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案件負擔增加 司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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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

因應法院案件負擔持續增加，司法院院會今

天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，包括擴大簡式審判

程序及協商制度適用案件範圍、簡化有罪判決記

載、科技設備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及筆錄製作彈性

化等面向。

如被告對起訴事實不爭執，且已認罪，得簡

化審理訴訟程序或證據調查。

修正條文擴大有罪判決書簡化記載方式的

適用範圍，並增訂適用簡式審判程序的有罪判

決，得以宣示判決筆錄的記載替代判決書及相關

配套規定，以確保當事人的權益。

草案中規定對因羈押、暫行安置、刑罰或保

安處分的執行致人身自由受拘束的被告行簡式

審判程序，於確保無礙被告與辯護人充分自由溝

通、經該被告同意者，法院認為適當時，得以科

技設備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一部或全部。

草案中就審判筆錄的製作，明定除由書記官

當場製作筆錄外，亦得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，如

委外記錄或利用科技設備技術等。就書記官製

作、核對、整理筆錄、簽名及其他應行事項，必

要時得由其他適當之人為之。

為了確保被告違反法院或檢察官依法所命

應遵守事項之替代羈押處分執行效果，草案中增

訂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情況急迫

時，準用第 88 條之 1 第 2 項及第 3 項逕行拘提

之規定，以強化防逃機制，利於實務運作。 

1.擴大「簡式審判程序」與「協商制度」

的適用範圍，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。

2.以「宣示判決筆錄」替代正式判決書。

3.被告利用科技監控漏洞逃亡，增訂逕行

拘提機制。

4.使用遠距科技設備進行簡式審判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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